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報名文件 

★報名者請將本頁置於報名資料首頁，並依下列報名資料順序，依序放置。 

★請報名者填寫黑框線內之內容。 
 

考生姓名 王小明 准考證號碼 (免填) 

報名管道 
■管道一術科測驗(請檢核以下報名資料項目，除 9.不需繳交，10.11 依需求，其餘皆需繳交) 

■管道二書面審查(請檢核以下報名資料項目，除 10.11 依需求，其餘皆需繳交) 

★以下由國中受理單位審核 
 

管道一 
檢核項目 

管道二 
檢核項目 

報名資料 

□ □ 
1.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報名表暨准考證 

(附件一) 

□ □ 
2.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申請及審查表 

(附件二) 

□ □ 
3.藝術才能音樂優異學生觀察推薦表(附件三) 

含音樂才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資料(音樂類獎狀或證明)，請以 A4 規格影印

並 

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 

□ □ 4. 3 個月內正面 2 吋半身脫帽彩色證照相片 1 式 2 張 

□ □ 5.戶口名簿影本（A4 規格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） 

□ □ 6.個人報名繳交在學證明書，團體報名繳交學校團體報名表(附件五) 

□ □ 
7.回郵限時掛號信封 1 個（貼足 35 元郵票，填妥學生姓名、郵遞區號及收
件 

地址） 

□ □ 8.繳費 2,000 元 

 □ 
9.獲獎紀錄：參加政府機關(構)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音樂類科競賽表現優 
異，國際性獲前三等獎項、全國性獲優等以上前三名之名次獎項(附件四)。 

(A4 規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) 

  10.檢附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(正本驗
畢歸還，得免收報名費，無需求者免) 

  11.身心障礙學生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(附件六，無需求者免) 

【附件一】 

受理報名國中
承辦單位核章         

範例 

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: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請勿自行撕開） 

  
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
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 

准 考 證 

注意事項 
一、考生須於規定時間，攜帶准考證入場，

未到考試時間，不得先行入場。 
二、考生入場後，請按編定座號入座，遲到者

即不准入場，該節考試時間未結束前不准
離場。 

三、筆試時考生請自備 2B 鉛筆、藍色或黑
色原子筆、橡皮擦、修正液(帶)，得攜帶
僅有計時功能之電子錶(須設定為靜
音)，其他物品(含手機)請勿攜帶入場。 

四、考生不得有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夾帶、頂
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者取消考試資格。 

五、試題須按時繳回，不得攜出試場。
六、鐘聲響立即停止作答。 
七、術科測驗除鋼琴、木琴、小鼓及定音鼓

由學校提供外，其餘樂器、伴奏請考生
自備。 

 

編號: (免填)      
 

 姓名: 王小明 
 (考生自填) 
 

測驗地點： 

 

 

姓名 王小明 生日 ○年○月○日 性別 
○ 

 

 
 

就讀
學校 

 
○○國小 

身分證
字號 

B X X X X X X X X X 

監護人
姓名 

 
王大華 

電話 
(04)2587XXXX 

手機 
0921XXXXXX 

通訊
地址 

423 

台中市東勢區XX路XX號 

專長
樂器 
1 

組別 ■鋼琴■弦樂■管樂■國樂
■敲擊樂■聲樂■理論作曲 專長

樂器 
2 

組別 □鋼琴□弦樂□管樂□國樂 
□敲擊樂□聲樂□理論作曲 

樂器
名稱 

小提琴 樂器
名稱 

 

鑑定時間表 

術
科
測 
驗 

115 年3 月29 日(日) 
試場及考試時間於 
115 年 3 月 27 日(五)
公告於承辦學校網站 

 



【附件二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申請及審查表 
※注意事項：請填寫黑框線內之內容，並在最
下方申請人(學生)處簽名及填寫申請日期。 

准考證號碼  

 

 
基
本
資
料 

姓名 王小明 申請類別 音樂類 
出生日期 ○年○月○日 性別 ○ 身分證字號 BXXXXXXXXX 

就讀學校 台中市東勢區    ○○        國民小學（校名全銜） 

監護人 王大華 關係 父子 聯絡電話 
（公）：04-2587XXXX 
（家）：04-2587XXXX 
（行動）：0921XXXXXX 

通訊地址 423 

台中市東勢區XX路XX號 

專長
樂器 
1 

組別 ■鋼琴■弦樂■管樂■國樂

■敲擊樂■聲樂■理論作曲 專長
樂器 
2 

組別 □鋼琴□弦樂□管樂□國樂 

□敲擊樂□聲樂□理論作曲 

樂器
名稱 小提琴 樂器

名稱 
 

受理報名學校  

 
報
名
資
格 

管 
道 申請條件 

審查結果 
(含簽章) 

~ ■音樂類科表現優異，並具有音樂才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資料 
受理報名國中承辦單
位核章 

二 
■參加政府機關(構)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音樂類科競賽表現

優異，國際性獲前三等獎項、全國性獲優等以上前三名之名 
次獎項(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)。 

 

 
鑑
定
流
程 

 

資料審查 

□藝術才能音樂優異學生觀察推薦表(含具體表現
資料)。 

□獲獎紀錄：參加政府機關(構)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
音樂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國際性獲前三等獎項、全
國性獲優等以上前三名之名次獎項。 

審查結果 

管道ㄧ □通過，參加術科測驗 

□未通過。 

管道二 
□通過，優先入班。 

□未通過，依管道ㄧ參 

加術科測驗。 

 

術科測驗 

樂器1 樂器2 樂理 聽寫 視唱 總分 術科測驗結果 

      

□通過標準。 

□未通過標準。 

研
判 審查結果 

□錄取 國民中學音樂班。 
藝才鑑定小組核章 

□未錄取。 

申請人(學生)簽名：王小明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5 年3月 10日



【附件三】 

藝術才能音樂優異學生觀察推薦表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填表：115 年 月 日 

姓 名 王小明 性別 ○ 推薦人簽章 王大華 

就讀學校 台中市東勢區 ○○國民
小學 六年  ○ 班   ○  號 

與被推薦人關係 
■專家學者 ■家長 
■指導教師 

■其他 (請說明) 

 
二、音樂優異能力觀察量表 (※高低依次為 5 至 1，請勾選適當選項：5 為完全符合，4 

為大致符合，3 為部分符合，2 為小部分符合，1 為完全不符) 

觀 察 項 目 5 4 3 2 1 

1. 對音樂學習極為專注和執著，且有強烈之動機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 具有優異的音感，及辨識音色的能力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 具有良好讀譜能力，能快速正確地學習新樂曲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 具有良好聽覺記憶，能將聽過的樂曲正確迅速地唱奏或辨識紀錄之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 喜愛音樂，具有相當程度之唱奏能力並能表達音樂內涵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 唱奏音樂時具有自然合韻之肢體語言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7. 具有音樂即興或創作能力，能夠創作音樂作品或改編樂曲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8. 具備音樂鑑賞能力，能評析樂曲，並有獨到的見解或優秀詮釋能力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9. 喜愛參加音樂展演或競賽活動並有優異表現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0
. 
善於運用日常生活媒材來表現音樂，或經常以音樂表現思維作為學習媒
介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 

三、音樂表現與具體事蹟 

(一)推薦人(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或家長)之觀察敘述 

(※請以簡明文字描述其音樂才能特質或表現傑出等具體事蹟) 

文字描述，必填 

 

 

(二) 音樂才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（無則免附） 

(※請填寫音樂類表現事蹟，並將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以 A4 規格依序裝訂於表後。) 

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

1  年 月   

2  年 月   

3  年 月   

4  年 月   

5  年 月   



【附件四】(參加管道二書面審查用) 

獲獎紀錄：參加政府機關(構)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音樂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國際
性獲前三等獎項、全國性獲優等以上前三名之名次獎項。 

※請填寫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3 月 28 日期間獲獎記錄，並須附 A4 規格證明文件影本 

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，送藝才鑑定小組審議），依序排列於後。 

競賽類型 競賽名稱 獎項成績 
備註 

(獲獎競賽簡章等
證明文件) 

 

國際性 

   

   

   

 

全國性 

   

   

   

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 

管道二：參加政府機關(構)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音樂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國際性
獲前三等獎項、全國性獲優等以上前三名之名次獎項。 

審查說明如下： 

1. 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音樂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國際性獲前三

等獎項、全國性比賽指定為「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」個人項目獲優等以上前三名之名

次獎項。該獎項應為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3 月 28 日期間所獲得。 

2. 音樂類科之競賽活動係指樂器演奏之個人音樂競賽，且競賽項目與申請專長樂器

科目一致之個人音樂競賽。  

3. 政府機關(構)應為本國(或該國)之教育或文化主管行政機關。 

4. 國際性競賽，係指三個國家或三個國家以上之跨國性比賽，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

應為該國政府機關，且國外單位主辦之國際性競賽證明需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。  

5. 持用國外所發文件者，需取得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文件證明，並繳驗有關證明文件。

所備之文件如為虛偽不實之資料者，將觸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之「偽造文書罪」，

爾後若證實上述情事則註銷其鑑定資格。  



【附件五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鑑定團體報名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個人報名檢附在學證明書即可) 

 

學校名稱 
  國民小(中)學 

學校聯絡電話  

查下列學生，現在就讀本校 年級屬實，以資證明。 

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

王小明 
○年○月○日 

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此證【加蓋學校關防】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3月 10日 

 


